
惠州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惠医保发 (2026)6号

惠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

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相关支付政策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医疗保障局,惠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大亚湾、

仲恺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,市医保中心,市社保局大亚湾、仲

恺分局,各有关医疗机构 :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(粤医保发 〔2025〕 36号 )要求,结合我市

实际,我局制定了惠州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价格 ,

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 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按照省医保局的相关通知要求,公布综合诊查类项目35项

及各加 (减 )收、扩展项目 (详见附件 1),航空医疗转运已单

独发文执行。将除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以外的,属于立项指南落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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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除外内容的一次性使用耗材等,整理

为可收费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 (详见附件 2)。 同步废止现

行
“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

”
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96项

(详见附件 3)。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患者提供技术劳务的诊疗服务按
“
一般

诊疗费
”
收取,不能收取备类

“
门诊诊查费

”
。公立医疗机构开

展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均按整合后项目与耗材清单收费,不得选

用其他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收费。

二、制定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价格

在省规定的范围内,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(人均GDP)、

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、医疗服务质量、患者负担水平、次

均费用增幅、地方财政补贴、区域价格比较、基金结余等情况 ,

制定了我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政府指导价(详见附

件 1)。 我市各公立医疗机构可根据成本变化等实际情况自主下

浮价格,下浮幅度不限,不得上浮。

对多学科诊疗费、远程会诊费、单人床位费、上门服务费和

跨境转运救护车费等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 ,由 医疗机构遵循公开

透明、合法合理、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制定价格,并 向市级医保

部门备案。

三、加强综合管理

请各县 (区 )医保部门按规定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和政策落实

工作,加强对辖区内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和监督。

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,按规定执

行价格公示和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制度。可通过医疗机构应用软件、



微信公众号、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向患者公示医疗服务项目价

格,做好市场调节价项目宣传解读工作,确保患者自愿和知情同

意,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惠州市医疗保

障局医药价格和采购管理科反映。

四、明确相关支付政策
“
门诊诊查费 (中 医辨证论治 )”、

“
门诊诊查费(中 医辨证论

治 )和 门诊诊查费(中 医辨证论治 )-副 主任医师(加收 )”、
“
门诊

诊查费(中 医辨证论治 )和 门诊诊查费(中 医辨证论治 ) 主̄任医

师(加 收 )” 的支付标准按照门诊诊查费(普通门诊 )的 收费标准

执行;“一般诊疗费
”
全额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,个人不先行

自付 ;“上门服务费
”
医保支付标准为 17元 /次。

本通知自2026年 3月 30日 起执行,原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

符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如遇国家或省出台新政策,按新政策执行。

附件:1.惠 州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.可 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

3.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废止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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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 系人:谢晨露;联系电话:2862932。 )




